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28号
当 事 人：大英县回马镇文武幼儿园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35109230011701
[bookmark: _GoBack]社会信用代码：5251092331050428XE
法定代表人：范黎明
违法事实：
2018年3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大英县回马镇文武幼儿园工作人员郭炳玉的全程陪同下，在该园厨房烹饪区域操作台上往下第三层查见：“嫩肉淀粉”1瓶，净含量300克，生产厂家：成都市郫县凤姐调味食品厂，执行标准：QL11294-0.2，保质期：十二个月，生产日期：2016年7月25日，已开封，剩余80克。该物品旁边放置有“保宁醋”1瓶，剩余60ml；“海天酱油”1瓶，剩余50ml；“食盐”1袋；上格放置有厨房内工具。截止检查时，该“嫩肉淀粉”已超过保质期。
经审查，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2018年3月14经请示领导同意，予以立案。
现查明：当事人于2016年10月前后在大英县回马镇王光辉副食店购进“嫩肉淀粉”1瓶放于该园负责人私人厨房中食用，因2018年2月27日该园负责人私人厨房内天然气灶损坏无法使用，便将私人厨房中的“嫩肉淀粉”1瓶和相关菜品原料带入该幼儿园食堂进行加工烹饪，其家人在烹饪完菜品后忘记将“嫩肉淀粉”1瓶放回私人厨房中，该幼儿园厨房工作人员未及时对厨房内该食品原料进行清理、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导致2018年3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在该园厨房中查见“嫩肉淀粉”1瓶已超过保质期的情况。
又查明：当事人所开设的幼儿园食堂、仅向该园内20名幼儿提供午餐，该园2018年3月1日（开学）组织人员对该园食堂进行了一次食品安全大检查，但该园食堂工作人员因工作疏忽大意未发现“嫩肉淀粉”已超过保质期的情况。2018年3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到该园提取了2018年3月1日至检查当日的幼儿园食堂工作人员加工烹饪食品的视频录像资料，经过执法人员详细查看该视频录像资料，未发现其食堂工作人员在该园食堂内使用该“嫩肉淀粉”加工烹饪食品。排除其使用超过保质期的“嫩肉淀粉”加工烹饪食品的情况。故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违法事实不成立。
当事人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违反了《四川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和（十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进行以下行政处罚：
对其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行为和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行为予以“警告”。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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